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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易

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84,799,6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68%。 本次解质股份 31,876,382股，华易投资
剩余被质押股份 43,254,373股，占其所持股总数的 51.01%，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6%。

● 华易投资、陈阿裕先生和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瀚投
资”）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5,835,7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48%，本次股份解除质押
后，累计被质押股份 47,482,498股，占其所持总股数的 37.73%，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6%。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华易投资的通知， 获悉华易投资所持有的部分本公
司股份被解质，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被解质情况
华易投资、陈阿裕先生、华瀚投资为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被解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华易投资 陈阿裕 华瀚投资 合计
本次解质股份（股） 31,876,382 / / 31,876,382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7.59% / / 25.3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23% / / 8.23%
解质时间 2021年 4月 27日 / / /
持股数量（股） 84,799,659 4,228,125 36,807,950 125,835,734
持股比例 21.89% 1.09% 9.50% 32.4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43,254,373 4,228,125 / 47,482,49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51.01% 100.00% / 37.7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11.16% 1.09% / 12.26%

二、其他说明
控股股东本次解质的股份后续拟进行部分再质押，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公司代码：605358 公司简称：立昂微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敏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能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文军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884,500,962.88 6,375,346,314.54 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38,572,932.72 1,855,328,580.33 4.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4,263,353.34 24,201,735.80 -448.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61,540,348.83 309,327,702.69 4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5,794,468.19 32,476,786.41 13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6,146,597.71 20,084,481.76 229.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00 2.12 增加 1.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09 1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09 111.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8,326.8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3,809,659.4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649.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81,175.49

所得税影响额 -2,724,936.09

合计 9,647,870.4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1,39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份状态 数量

王敏文 79,615,720 19.88 79,615,7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宁波利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7,332,500 6.82 27,332,500 质押 21,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仙游泓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998,800 6.74 26,998,800 无 0 其他

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投高新（深圳）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4,349,978 3.58 14,349,978 无 0 其他

韦中总 9,912,017 2.47 9,912,017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卫忠 9,550,688 2.38 9,550,688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式跃 9,523,730 2.38 9,523,73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仙游泓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289,107 2.07 8,289,107 无 0 其他

贾银凤 8,194,165 2.05 8,194,165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茶花 7,401,823 1.85 7,401,82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莫建华 1,816,377 人民币普通股 1,816,37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久嘉创新
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信用债券
投资基金 932,886 人民币普通股 932,88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9,936 人民币普通股 719,936
冯美华 382,249 人民币普通股 382,249
马红星 32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22,500
沈泉华 302,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1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创新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新收益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2,0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
基金（交易所） 1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敏文持有仙游泓祥 78.498%出资份额， 持有仙游泓万
55.16%出资份额，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科目（单位：人民币元）

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率（%） 财务报表项目异常情况的
原因分析

应收款项融资 242,596,832.32 128,240,163.75 89.17
期末数相比期初数增加
11,436 万元,主要系本期票
据贴现减少而增加票据质
押所致

预付款项 57,264,483.55 28,663,221.90 99.78
期末数相比期初数增加
2,860 万元, 主要系本期销
售增加相应增加材料备货
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451,061.29 8,351,600.62 37.11
期末数相比期初数增加
310万元, 主要系本期应收
暂付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36,219,115.93 156,767,915.76 114.47

期末数相比期初数增加
17,945万元，主要系本期子
公司金瑞泓科技和金瑞泓
微电子资本性支出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6,319,505.72 414,937,720.63 79.86

期末数相比期初数增加
33,138万元，主要系子公司
金瑞泓科技和金瑞泓微电
子在建工程项目预付设备
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89,368,485.06 51,831,409.03 72.42
期末数相比期初数增加
3,754 万元, 主要系本期票
据支付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398,779,016.11 258,277,136.60 54.40
期末数相比期初数增加
14,050 万元,主要系本期设
备工程采购未到期尾款增
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单位：万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率（%） 财务报表项目异常情况的
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461,540,348.83 309,327,702.69 49.21
本 期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15,221万元，主要是行业景
气度提升、产品需求旺盛引
起销售订单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72,442,342.06 194,299,622.71 40.22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7,814
万元，主要是销售数量增加
所致

管理费用 20,353,094.76 11,353,999.92 79.26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900
万元，主要是生产经营规模
扩大所致

研发费用 38,142,257.82 22,619,307.03 68.63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1,552
万元，主要是子公司金瑞泓
微电子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4,412,087.68 -17,822,960.67 36.97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659
万元，主要是子公司立昂东
芯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引起
的存货减值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765,446.87 4,224,696.18 154.82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654
万元，主要是本期母公司和
衢州金瑞泓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单位：万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率（%） 财务报表项目异常情况的
原因分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9,589,739.43 54,798,185.63 -64.25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3,521
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
府补助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246,077,033.69 171,591,317.88 43.41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7,449
万元,主要系本期销售增加
相应增加材料备货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0,483,540.43 17,089,714.23 136.89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2,339
万元, 主要系 2020 年四季
度缓缴的税费在本期缴纳
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8,167,055.80 8,997,526.24 101.91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917
万元 , 主要系本期管理费
用、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413,819,772.24 171,146,034.84 141.79
本 期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24,267 万元,主要系本期公
司及各子公司在建工程项
目投入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300,000,000.00 - 不适用

本 期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30,000 万元,主要是子公司
金瑞泓微电子尚未完全投
入使用的增资资金购买银
行定期存单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45,417,416.66 347,443,416.38 85.76
本 期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29,797 万元,主要系本期长
期借款增加及流动资金借
款周转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4,402,146.77 132,611,161.25 -89.14

本 期 较 上 年 同 期 减 少
11,821 万元,主要系本期转
出的信用证保证金减少所
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83,454,017.96 269,984,709.48 42.03
本 期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11,347 万元,主要系本期偿
还到期的流动资金借款增
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65,020,052.25 41,738,659.90 295.36

本 期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12,328 万元,主要系本期支
付的信用证保证金增加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计 2021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100%以上，2020 年 1-6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621.12万元。 2020年三季度以来，随着疫情带来的宅经济增长、以
及智能经济快速发展带动的下游需求持续增加，公司所处的半导体行业市场景气度不断提升，市场需
求旺盛，公司半导体硅片和半导体功率器件芯片销售订单饱满，产品供不应求，销售价格上涨，公司营
收同比大幅增长；衢州 8 英寸硅片基地产能大幅释放，综合规模效益凸显；衢州 12 英寸硅片、化合物
半导体射频芯片产量稳步提升；公司紧抓市场机遇，扎实做好生产经营，增强公司核心技术研发能力，
公司各工厂持续加大成本管控，公司经营状况保持持续向好态势，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上述盈利预测，其实现具有不确认性，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敏文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605358 证券简称：立昂微 公告编号：2021-027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1年 4月

28日（星期三）上午十时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号大街 199号公司办公楼二楼行政会议室以通讯
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提前 5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
实际出席董事 7人。 会议由董事长王敏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5358 证券简称：立昂微 公告编号：2021-031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让控
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奖励汪耀祖等核心技术团队对立昂东芯作出的重大贡献，进一步激发技术团队的人才优势。

2021年 2月 7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将持有的立昂东芯 9%的股
权以 1元的价格转让予汪耀祖等核心技术团队共同出资拥有的有限合伙企业———杭州耀高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立昂东芯的其他股东郁发新、丁旭、王志宇、杭州耀高科技有限公司均同意放弃
优先购买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对立昂东芯的持股比例变更为 86.211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9日披露的《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公告）

二、进展情况
1、2021年 2月 15日，公司与杭州耀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转让方：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36871634P
法定代表人：王敏文
受让方：杭州耀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KDW9H3N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立昂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涂洪浪）
（二）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
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标的公司 9%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1元。
2、支付期限
由受让方在提交工商变更手续后 10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
3、合同成立及生效
协议经双方有效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4、违约责任
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均需全面履行本协议条款，一方不履行协议或履

行协议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其他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并可要求继续履行
本协议

2、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关联交易公告》的主要内容，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名义价格人民币 1
元，股权转让所属份额对应的公允价值与名义价格 1元之间的差额将于公司对立昂东芯的股权价值
进行评估确认为股份支付计入公司的相关费用。

2021年 4月 12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杭州立昂东芯微电子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评估基
准日为 2020年 12月 31日，并出具了编号为“坤元评报〔2021〕225 号”的评估报告，杭州立昂东芯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40,053,305.04元，本次转让的 9%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3,604,797.45元，公
司确认股份支付金额 3,604,797.45元计入管理费用。

特此公告。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5358 证券简称： 立昂微 公告编号：2021-030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执行财政部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并相应变更会计政策，不涉及会计估计变更

或会计差错更正。
●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

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会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8年 12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

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021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1、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 2006年 2月 1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财会[2018]35号）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变更日期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根据新租赁准则，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

经营租赁。 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租入资产确认为一项使用权资产，按照与自有资产一致
的会计政策计提折旧。 未来租金付款义务的现值确认为租赁负债，按照实际利率法每年计提财务费
用。 符合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除外。 相应地，按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

公司将于 2021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起按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不涉及对公司以前
年度的追溯调整，此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

行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公司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据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执行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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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年 4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号大街 199号公司办公楼二楼行政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卫忠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5358 证券简称：立昂微 公告编号：2021-032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0981）。 中国
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上交所主板和深交所主板、B股）核准》行政
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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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

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21年 4月 28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实际出席董事 8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
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左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

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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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

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 2021年 4月 28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由第七届监事会召集，监事会主席张正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6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务指南》、《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
提醒》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审核，发表审核意见如
下：

（1）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含正文，下同）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其中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的反映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3）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

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监事会经过对《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的审核，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租赁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927 证券简称：中科软 公告编号：2021-026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依据财政部 2018年 12月 7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

通知》（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的要求，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8年 12月 7日，财政部颁布了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他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
则，并对公司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021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以全
票同意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通知的要求，对公司会计
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财政部规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公司其他

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企业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除外）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公司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新租赁准则与现行租赁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 2021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租赁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

国家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新租赁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8 日

公司代码：603927 公司简称：中科软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左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志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培兰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886,533,926.90 6,041,718,075.94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78,872,023.84 2,272,672,734.95 0.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6,151,835.82 -809,547,273.96 -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73,403,942.30 915,801,287.00 3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91,372.14 -22,412,556.2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35,245.43 -32,194,146.2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1.1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0,407.9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680.5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
收益

-113,559.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3,486.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8,480.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0,553.31
合计 456,126.7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4,21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99,411,840 23.45 99,411,84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63,653,040 15.01 0 无 0 国有法人

郭丹 15,920,000 3.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程明荣 6,989,337 1.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舒涵 5,902,900 1.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邢立 5,059,022 1.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熙杰 4,905,040 1.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左春 4,118,400 0.9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静 3,418,947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谢中阳 3,362,746 0.7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63,653,040 人民币普通股 63,653,040

郭丹 15,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20,000

程明荣 6,989,337 人民币普通股 6,989,337

杨舒涵 5,9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5,902,900

邢立 5,059,022 人民币普通股 5,059,022

孙熙杰 4,905,040 人民币普通股 4,905,040

左春 4,118,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8,400

孙静 3,418,947 人民币普通股 3,418,947

谢中阳 3,362,746 人民币普通股 3,362,746

王欣 3,288,672 人民币普通股 3,288,6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软件所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货币资金 2,295,974,388.92 3,338,645,810.96 -31.23

存货 604,510,729.40 403,704,031.24 49.74

合同资产 1,115,842,928.18 550,979,475.37 102.52

其他流动资产 53,176,726.39 24,375,395.15 118.16

长期股权投资 945,728.71 643,248.06 47.02

投资性房地产 100,572,852.90 34,557,787.70 191.03

在建工程 16,922,456.29 88,154,279.70 -80.80

使用权资产 37,101,827.88 - -

无形资产 5,667,858.02 3,847,613.63 47.31

应交税费 20,763,020.86 47,467,232.46 -56.26

其他应付款 84,848,257.27 140,197,454.98 -39.48

其他流动负债 100,115,043.35 69,079,581.73 44.93

租赁负债 38,953,307.04 - -

说明：
①本期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薪酬等导致现金流

出所致。
②本期期末存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业务规模增长,新增存货所致。
③本期期末合同资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已经依据合同履行了履约义务，且不属于

无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款的权利增加所致。
④本期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有所增加， 主要原因系预缴所得税增加以及尚未抵扣进项税额

增加所致。
⑤本期期末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⑥本期期末投资性房地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对外出租房屋增加所致。
⑦本期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办公楼部分装修完毕所致。
⑧本期期末使用权资产较期初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⑨本期期末无形资产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购入无形资产增加所致。
⑩本期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本年一季度末相较于 2020 年末应交增值税减

少所致。
eq \o\ac(○,11)本期期末其他应付款较期初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支付南京子公司购房尾款所致。
eq \o\ac(○,12)本期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eq \o\ac(○,13)本期期末租赁负债较期初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73,403,942.30 915,801,287.00 39.05

营业成本 905,173,307.74 658,214,019.28 37.52

税金及附加 5,081,555.50 2,349,097.39 116.32

利息费用 306,553.99 - -

投资收益 -10,206.35 -185,353.39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3,559.73 -325,963.37 -

信用减值损失 -7,635,234.33 -13,420,537.10 -

资产减值损失 -16,860,371.46 49,259.94 -34327.35

资产处置收益 -130,407.90 -53,558.20 -

营业外收入 641,262.42 9,827,843.55 -93.48

营业外支出 32,530.81 17.08 190361.42

所得税费用 -694,467.95 -1,539,777.84 -

净利润 6,691,372.14 -22,412,556.25 -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92,083.25 84,961.85 -679.18

综合收益总额 6,199,288.89 -22,327,594.40 -

说明：
①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②本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③本期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收入增加所致。
④本期利息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⑤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联营公司一季度亏损减少所致。
⑥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参股公司一季度亏损减少所致。
⑦本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对合同资产减值损失的重分类所致。
⑧本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对合同资产减值损失的重分类所致。
⑨本期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⑩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eq \o\ac(○,11)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滞纳金、核销坏账增加所致。
eq \o\ac(○,12)本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利润增加所致。
eq \o\ac(○,13)本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收入增加，使利润增加所致。
eq \o\ac(○,14)本期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原因系外币报表折算变

动所致。
eq \o\ac(○,15)本期综合收益总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收入增加，使利润增加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99,840,087.30 479,727,386.67 45.88
收到的税费返还 3,623,037.33 7,514,383.04 -51.7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708,182.65 76,752,544.61 -67.8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32,842,546.33 372,967,604.85 42.87
购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52,208,502.99 311,016.65 16686.4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10,781.50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94,035.25 - -

说明：
①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②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系本期收到退税减少所致。
③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主要原因系收到的其他往来款减

少所致。
④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业务量增长采购增加所

致。
⑤本期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系支

付南京子公司购房尾款所致。
⑥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⑦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适用新租赁准则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左春
日期 2021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603100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7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 月 14日（星期五）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微信小程序“约调研”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互动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川仪股份”）已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决定通过网络在线互动方式
召开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4日（星期五）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微信小程序“约调研”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吴朋先生、常务副总经理吴正国先生、财务总监冯锦云先生、董事会秘书杨利女士将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 15:00-16:00 在微信中搜索“约调研”小程序，点击“网上说明会”，
搜索“川仪股份”即可参与交流；或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下方二维码，依据提示，授权登入“约调
研”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及针对性，公司将就 2020 年度业绩说明
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广大投资者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
15: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cyzqb@cqcy.com 或通过约调研“川仪股份
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界面的提问通道进行提问。本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艳雁、李书娅
联系电话：023-67033458
联系邮箱：cyzqb@cqc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约调研”或微信扫描二维码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9日


